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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教育局文件
枣教发〔2019〕16 号

枣庄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枣庄市教育系统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区（市）教体局，市直各学校，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事业单位：

根据枣庄市应急委相关文件精神，我局对《枣庄市教育系统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原文件《关于印发枣庄市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

通知》（枣教发〔2008〕84 号）同时作废。

枣庄市教育局

2019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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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目的

为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全市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建立健全应

急机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学校师生员工的生

命与财产安全，保证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

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管理办法》、《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枣庄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学校、幼儿园

（以下简称学校）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本预案所指的突发事件，主要包括以下诸方面：

1.3.1 公共事件。包括学校楼堂馆舍等发生的火灾、建筑物

倒塌、拥挤踩踏等重大安全事故，校园重大安全交通事故，大型

群体活动安全事故，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后勤供水、电、气、

热、油等事故，影响学校安全与稳定的其它突发灾难事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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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公共卫生。即突然发生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学校师生

健康严重损害的事件。包括发生在学校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学校所在地区发生的可能对学校师生健康造成危害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1.3.3 自然灾害。包括气象、洪水、地质、地震灾害以及由

地震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等。

1.4 工作原则

1.4.1 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

教育管理和服务职能，把保障师生员工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

首要任务，充分依靠群众，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

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1.4.2 预防为主，及时控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要

立足于防范，抓早、抓小、抓苗头，强化信息收集和深层次研判，

争取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

常态与非常态结合，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避免造成社会秩序失控

和混乱。

1.4.3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党

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

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

责任制。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快速报告上级有关部门。

1.4.4 系统联动，协同应对。发生突发事件后，教育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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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立即协调各相关部门深入一线、开展工作、控制局面，形成

各部门系统联动和协同应对的处置工作格局。

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及主要职责

市教育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学校安全工作的局领导为

副组长，其他局领导为成员的市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负责统一决策、组织、指挥全市教育

系统内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行动，下达应急处置工作任务；负责

向相应主管部门和单位通报情况，协调、协助相应部门和单位开

展应急处置工作；重大问题及时向市委、市政府请示报告。

2.2 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主要职责

领导小组下设市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以下简称应急办公室），由市教育局分管学校安全工作

的领导任应急办公室主任，局办公室主任、安管科科长任副主任，

相关科室负责人任成员，应急办公室设在学校安全管理科。

应急办公室主要职责：负责及时收集和分析工作情况，及时

向领导小组提出处理突发事件的指导意见和具体措施；及时总结

和推广各区（市）、各学校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和做法；督导、

检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落实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

情况；督促区（市）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

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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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及职责

针对各类突发事件，按照科室职能进行以下分工：办公室负

责应急处置上传下达和舆情宣传工作，学校安全管理科负责一线

指挥协调工作；基础教育科负责与卫生部门协调伤员救护和疫情

防治工作；教学实践中心负责实验室危险化学品转移和防护工

作；规划财务科负责协调灾后安置和学校修缮工作；人事科负责

奖励和责任追究工作；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科负责民办学校的统

筹工作；其它相关科室工作由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临时

指派。根据以上分工设立三个应急处置工作组。

2.3.1 公共事件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组长由分管学

校安全工作的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安管科科长、办公室主任、规

财科科长、人事科科长、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科科长担任，成员

由相关科室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为：指导各区（市）和学校建立公共事件类突发事

件的预防和监测预警机制；督促指导各类学校开展防范火灾、交

通事故、建筑物垮塌等事故的应急模拟演练；对区（市）教体局

和学校防范和处理公共事件类突发事件工作进行督查、指导；收

集教育系统公共事件类突发事件信息，适时向各区（市）教体局

通报，并提出有关对策和措施；对重大和特别重大公共事件类事

件，在接到报告后，要立即赴现场参与和指导处置，参加安抚慰

问和事故调查工作。

2.3.2 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组长由分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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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教育科工作的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基教科科长、安管科科长、

办公室主任、人事科科长、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科科长担任，成

员由相关科室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为：在市卫健委的指导下，负责全市教育系统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处理工作；及时收集教育系统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相关信息，并适时向各区（市）教体局通报情况，提出学

校紧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措施；指导和组织各区

（市）教体局和学校紧急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落实紧

急应对措施；及时总结推广各区（市）和各学校紧急应对和处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和做法；督促各区（市）根据事件的性

质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2.3.3 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组长由分管学

校安全工作的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安管科科长、规财科科长、办

公室主任、人事科科长、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科科长担任，成员

由相关科室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为：在市政府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门的领导下，积

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应急处置工作；根据灾害情况，认真分析对

教育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及时做出决策；深入现场协调处置工作，

控制事态发展。

2.4 各区（市）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机构

比照市教育系统应急处置指挥机构的职责，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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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警与预防机制

建立畅通的信息传输渠道和严格的信息上报机制，加强常规

数据检测和信息采集，完善快速应急信息系统。

3.1 信息报告

报告责任主体：突发事件发生所在地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

时将有关情况向当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主管部门、单位是受理报告和向上级报告突发事件的责任主

体。

报告时限和程序：发生突发事件后，学校要在第一时间内向

当地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

门应立即核实并在1小时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报

告，逐级上报到市人民政府及市教育局的时间距事件发生最迟不

得超过 2 小时。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上报，但必须同时报告上一

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

3.2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要严格按照省、市党委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做到

全面、客观、准确、及时。坚持及时主动、正确引导、注重效果、

遵守纪律、统一发文、严格把关的原则，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报

道工作。信息发布由省、市党委政府指定的宣传部门发布，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应急处置工

作的虚假信息。

4 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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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突发事件的级别划定

按照事件的紧迫程度、形成规模、行为方式和激烈程度、可

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可能蔓延发展的趋势等由低到高一般分

为：一般事件(Ⅳ级)、较大事件(Ⅲ级)、重大事件(Ⅱ级)、特别

重大事件(Ⅰ级)。

4.2 应急预案启动标准

4.2.1 较大事件(Ⅲ级)、一般事件(Ⅳ级)：

较大事件(Ⅲ级)、一般事件(Ⅳ级)发生后，由事发地教育行

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处置工作。市

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随时掌握情况，必要时启动本预案。

4.2.2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重大事件(Ⅱ级)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重大事件(Ⅱ级)发生后，事发地教育

行政部门立即启动相应预案。市领导小组立即启动本预案，指导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处置工作，并将处

置情况及时报市委、市政府和省教育厅。

4.3 应急处置

具体等级划定和应急处置办法见附件 1、附件 2、附件 3。

5 应急保障

5.1 信息保障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建立健全并落实突发事件信息

收集、传递、报送、处理运行机制，完善信息传送渠道，确保信

息传送渠道的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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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物资保障

各级各类学校应建立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物资储备，保证物

资、器材的完好和可使用性。

5.3 资金保障

各区（市）要建立应对突发事件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5.4 人员保障

各级各类学校要建立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队伍，合理分工，责

任到人，定期组织演练。

6 附则

6.1 预案制订

本预案是全市教育系统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准备和响应的工

作文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均要遵照执行，并参照本预案

制定本区（市）教育系统和本学校的应急预案。

6.2 奖励与责任

在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中，对有突出表现的单位和

个人予以鼓励和表彰；在应急处置工作中未履职尽责，对负有直

接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法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6.3 工作要求

预案启动实施由领导小组组长决定。所有领导小组成员和相

关应急处置工作组负责人要认真贯彻执行本预案，严格执行和遵

守信息保密制度，遵守工作纪律，确保信息安全，并保证联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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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畅通。

6.4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市教育局制定并负责解释。

6.5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公共事件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2.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3.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4.枣庄市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联络方式



- 11 -

附件 1

公共事件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 事件等级确认与划分

1.1 一般事件(Ⅳ级)：对个体造成的损害，对学校教学和生

活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公共事件。

1.2 较大事件(Ⅲ级)：对学校的人员和财产造成损害，对学

校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产生较大影响的公共事件。

1.3 重大事件(Ⅱ级)：学校所在区域内的人员和财产遭受重

大损害，对本地区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

1.4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学校所在区域内的人员和财产遭

受特别重大损害，对本地区的教学秩序产生特别重大影响的公共

事件。

2 应急处置措施

灾难事故发生后，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在第一时间

亲临现场，组织开展施救工作。

2.1 楼梯间拥挤踩踏事故处理办法

（1）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及时排查拥挤踩踏

事故隐患，力争避免拥挤踩踏事故发生。

（2）学校楼梯间发生拥挤踩踏事故，事发学校要迅速开展

现场疏导和救护工作，并立即向医疗急救部门求援，同时向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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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报告。

（3）学校应根据现场情况启动应急预案，控制局势，制止

拥挤，做好人员疏导疏散工作；组织人员对受伤者进行人工心肺

复苏、止血等应急抢救处置，妥善安置伤病员，必要时请求当地

人民政府支援帮助。

（4）迅速通知受伤人员亲属，及时向师生和亲属通报有关

情况，做好师生亲属情绪稳定工作。

2.2 火灾事故处理办法

（1）突发火灾事故，学校要立即组织人员疏散和自救工作，

并在第一时间内向当地应急消防 119 指挥中心报警，同时向上级

主管部门报告。要在消防队伍到达现场后，积极配合消防人员开

展救人和灭火抢救工作。

（2）采取诸如切断煤气、电源等紧急安全措施，避免继发

性危害。抢救伤病员，立即向医疗急救部门求援，配合医疗机构

妥善安置伤病员。

（3）及时采取人员疏散、封锁现场、转移重要财物等必要

措施，确保人员、财产的安全。

2.3 校园恶性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1）学校校园发生恶性交通事故，遇有学生、教工死亡或

受伤等情况，要立即组织抢救，并向医疗急救部门求助，同时向

公安交警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2）保护好事故现场，有效控制肇事人，寻找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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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助公安交警部门及时查明事故情况。

2.4 校园爆炸事件处理办法

（1）学校发生爆炸事件后，要组织力量开展抢救工作，并

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

（2）学校要在爆炸现场及时设置隔离带，封锁和保护现场，

疏散人员，控制好现场的治安事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检查并消

除继发性危险，防止次生事故发生，切实保护好师生的人身财产

安全。

（3）如果发现肇事者和直接责任者，应立即采取有效控制

措施，认真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物证搜寻等工作。

2.5 大型群体活动的公共安全事故处理办法

（1）学校举办的各类大型文体活动，必须按有关规定做好

专项安全保卫措施。

（2）如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学校要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遇有师生员工伤亡情况，要立即向医疗急救部门求助。活动组织

者和安全工作负责人要稳定现场秩序，根据室内外不同情况及时

组织师生有序疏散逃生，避免继发性灾害。

（3）学校要组织力量疏导、抢救伤员工作，要在第一时间

向当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其它有关部门报告，向上级主管部

门报告。

2.6 集体外出活动安全事故处理办法

（1）建立健全安全工作领导组织体系和应急预案，配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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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应急工具和设施。完善通讯体系，做好定期通讯联络、定期

清点人员、及时沟通信息等工作。

（2）事故发生后，及时向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报告，同时

按预案开展必要的救助和自救工作。

（3）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快速判断事件的性质和轻重，

积极协调好学校和事故一线两方面开展救助工作，积极争取事故

发生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援帮助。

2.7 突发后勤安全保障事件处理办法

（1）学校要做好食堂等重点场所和供电、供水、供气、供

暖等关键部位的突发事件防范工作，对重点场所和关键部位要加

强检查，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各种服务

设施的安全运行，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

（2）发生跑水、断电、燃气泄露等重大事故后，学校领导

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要立即赶到现场，组织人员迅速采取应急措

施，进行抢修和抢救，控制事态发展，必要时请求当地有关专业

部门支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

（3）食堂、餐厅、蓄水池等部位必须有完备的安全保护设

施，一旦发生污染事件要立即停止使用，做好现场保护，并联系

当地卫生防疫部门进行检疫、化验和排污处理。

2.8 学校突发事故处理中的其它有关注意事项

（1）发生事故，学校要及时向师生员工通报有关情况，稳

定师生员工情绪，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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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是发生人员伤亡的，学校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积

极抢救受伤人员，减少人员死亡。

（3）所有事故发生后，学校要考虑可能引发继发性伤害问

题，要妥善处理，防止事态扩大和演化。

3 善后与恢复

应急响应结束后，工作重点应马上从应急转向善后与恢复行

动，及时开展补救和善后工作，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学校正常

秩序。学校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做到：

（1）做好事故中受伤人员的医疗、救助工作，对受害者家

属进行慰问。

（2）及时查明事故原因，严格信息发布制度，确保信息及

时、准确、客观、全面，稳定校园秩序，疏导师生情绪，避免不

必要的恐慌和动荡。

（3）全面检查设备、设施安全性能，检查安全管理漏洞，

对安全隐患及时补救、防范，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4）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引以为鉴。对因玩忽职守、渎

职等原因而导致事故发生，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5）配合公安机关，做好事故案件侦破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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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 事件等级确认与划分

根据《枣庄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我市教育

系统实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划分为一般

(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四级。

1.1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

学校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一次中毒 30 至 100 人，无死亡病

例；发生在学校的，经区（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2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

学校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一次中毒人数超过 100 人，或出现

死亡病例；发生在学校的，经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3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

学校发生集体性食物中毒，一次中毒人数超过 100 人并出现

死亡病例，或出现 10 例及以上死亡病例；发生在学校的，经省

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4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

学校发生的肺鼠疫、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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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性禽流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新传染病、我国已经消灭

的传染病等达到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标准；发生在学校的，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5 鉴于学校公共卫生事件涉及青少年健康安全，社会关注

度较高，对未达到Ⅳ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的一般公共卫生事

件，均按照Ⅳ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应急响应。

2 信息报告与信息发布

2.1 信息报告

（1）初次报告

学校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必须在事件发生后 2 小时内

向主管部门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初次报告。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接到学校初次报告后，必须在 2 小时内报告上一级教育行政部

门及同级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

特别重大(Ⅰ级)或者重大(Ⅱ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学校或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可以越级向省教育厅或市教育局应急

处置工作组报告，但必须同时报告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

（2）进程报告

Ⅲ级和Ⅳ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过程中，学校应及时将事

件发展变化情况报告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逐

级报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处置工作组。

I 级和Ⅱ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过程中，学校必须每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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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展变化情况报告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逐级每日报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处置工作组。

（3）结案报告

事件结束后，学校应将事件处理结果报告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逐级报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处置工

作组。

3 应急响应

3.1 学校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事发地的区（市）级、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按照分级响应

的原则，根据相应级别做出应急响应。

3.2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要采取边调查、边处理、

边抢救、边核实的方式，以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3.3 未发生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教育行政部门接到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情况通报后，要及时部署当地学校采取相应的预防

控制措施，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蔓延。

4 善后与恢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完成后，应立即做好善后和恢复

工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学校的各项正常秩序。

4.1 会同有关部门对所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调查，

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导致事件发生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

法追究责任。

4.2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及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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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应认真做好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受

害人的善后工作。

4.3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反映出的相关

问题、存在的卫生隐患，按照有关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

坚持经常性的宣传教育，防止突发事件的再次发生。

4.4 尽快恢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因传染病流行而致暂

时集体停课的，必须对公共场所进行彻底清扫消毒后，方能复课；

因传染病暂时停学的学生，必须在恢复健康，并经有关卫生部门

确定没有传染性以后方可复学；因水源污染造成传染病流行的学

校，其水源必须经卫生部门检测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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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 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等级确认与划分

1.1Ⅳ级事件：是指对个体造成伤害，对学校教辅设施造成

损害，但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的自然灾害。

1.2Ⅲ级事件：是指对个体造成损害，对学校的教学秩序产

生一定影响的自然灾害。

1.3Ⅱ级事件：是指对学校的人员和财产造成较大损害，对

学校的教学秩序产生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

1.4Ⅰ级事件：是指学校所在区域内的人员和财产遭受重大

损害，对区域的教学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

2 应急处置措施

2.1 应急响应

2.1.1 预报后的应急响应

根据有关规定，在人民政府发布自然灾害预报后，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即可宣布预报区进入预备应急期。

预报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预备应急响应主要包括：

A.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

并检查、落实预案的执行情况；

B.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发布躲避通知，必要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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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灾疏散；

C.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灾情监测工作；

D.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救援、抢救和医疗救助等应急准备工

作；

E.督促检查抢险救灾的准备工作；

F.防止自然灾害谣传或误传，防范衍生灾害发生，保持社会

安定。

2.1.2 灾害发生后的应急响应

破坏性自然灾害发生后，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教

育行政部门负责领导区域内教育系统的应急工作，并根据灾害等

级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

A.Ⅳ级事件的应急响应

Ⅳ级事件发生后，学校根据受灾情况迅速组织学校相关人员

实施救助，并对受损教辅设施做好警戒，将受灾和处置情况及时

报主管部门。

B.Ⅲ级事件的应急响应

Ⅲ级事件发生后，受灾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收集本行政

区域内教育系统灾情，并在灾害应急期内及时将灾情和救灾情况

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

C.Ⅱ级事件的应急响应

学校要迅速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灾情，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迅速将本地学校受灾情况报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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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学校必须在人民政府统一指挥下，各司其职、通力协作、

全力以赴、妥善处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

迅速组织进行人员抢救工作，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灾区教育行

政部门对灾区进行援助。

D.I 级事件的应急响应

在灾害应急期内，及时向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灾情和救

灾情况。受灾地区的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密切配合灾区教育行政

部门收集灾情数据，组织开展应急工作，并将灾情和应急情况及

时报告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受灾地区的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主

动与灾区取得联系，及时了解灾情及灾区教育行政部门的运转能

力，并根据实际情况部署工作。

2.2 灾害发生后应急措施的主要内容：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下，首

先做好本系统、本单位的抢险救灾及自救、互救，同时配合相关

部门做好如下工作：

2.2.1 人员抢救

做好学校人员统计和受灾情况统计工作，组建学校抢险救援

队伍，积极配合专业救援队伍开展人员抢救工作。

2.2.2 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

协助卫生部门组织力量抢救伤员，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

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2.2.3 物资供应与人员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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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有关部门调配救济物品，调运食品与物资，保障受灾学

校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做好受灾师生的转移工作。

2.2.4 消防安全防范

协助消防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火灾发生或火灾的扩大蔓

延。

2.2.5 次生及衍生灾害防御

协助有关部门对本系统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区和设施采取

紧急处置措施并加强监控，及时做好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稳

定师生员工情绪，防止衍生灾害的发生。

3 善后和恢复

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应急处置完成后，工作重点应从应急转向

善后和恢复，及时开展补救和善后工作，降低自然灾害损失，使

学校尽早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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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枣庄市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联络方式

单 位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枣庄市

教育局

郝荣平 党组书记、局长 8790599 18863202966

高玉龙 副局长 8176755 13863202918

李书军 安管科科长 8688299 15863230168

滕州市

教体局

刘金山 局长 5088009 13563200868

韩进富 局党组成员 5501979 13562216926

杜厚刚 安管办主任 5590990 13963221558

薛城区

教体局

刘书龙 局长 4446339 17863266888

王 峰 局党组成员 4417566 13706324455

种道利 安管办主任 4480563 13863298086

山亭区

教体局

褚红丽 局长 8862699 13706323799

楚振强 副局长 8863919 13963219919

张恩操 安管办主任 8818628 13563299526

市中区

教体局

张铁军 局长 3126898 13589631027

董业举 副局长 3697078 13869436699

宋 徽 安管办主任 3697029 15666379339

峄城区

教体局

梁福锦 局长 7713366 13606327985

张增碧 副局长 7782890 13906327566

樊衢运 督导安管股股长 7782865 18606322251

台儿庄区

教体局

张怀志 局长 6681661 18806323799

刘 婵 副局长 6681877 13963273377

张德生 安全科科长 6681656 15589200l66

市教育局应急办公室 8688299，8688208

市教育局应急值班室 3282606

抄 送：市应急委办公室

枣庄市教育局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19 年 7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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